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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

特別預算案評估報告 

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下稱本特

別條例)於 114 年 7 月 11 日經本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8 月 1 日經總

統公布施行，實施期程自 114 年 3月 12 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止，

所需經費上限為 5,450 億元，辦理該條例第 3 條所列各款強化經濟、

社會、民眾消費及國土安全韌性措施等項目；嗣於 114 年 8月 29 日經

本院三讀通過修正該條例第 6 條及第 9 條，並於同年 9 月 5 日經總統

公布施行，經費上限修正為 5,700 億元。 

按行政院於 114年 9月 11日依本特別條例規定提出中央政府因應

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算案(下稱本特別預算

案)，並經同日行政院第 3969 次會議通過後送本院審議。本特別預算

案編列歲出 5,500 億元，114 至 116 年度分別為 2,795 億 1,723 萬 9

千元、1,241 億 6,851 萬 8千元及 1,463 億 1,424 萬 3千元；另就各主

管機關編列情形則分別為內政部主管 112 億 5,000 萬元、國防部主管

1,131 億 8,776 萬 4 千元、財政部主管 2,500 億元、教育部主管 200

億元、經濟部主管 460 億元、勞動部主管 250 億元、農業部主管 190

億元、衛生福利部主管 360 億元及海洋委員會主管 295 億 6,223 萬 6

千元，所需財源係編列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4,444 億元及舉借債務

1,056 億元支應。謹就本特別預算案評估如下： 

八、114 年度連同本特別預算案共辦理 6個特別預算，允宜按計畫進度

切實執行，以達預期效益；另逾五成五所需財源仰賴舉借債務支

應，允宜本撙節原則運用預算資源，以落實財政紀律 

近年我國因執行新式戰機採購、提升海空戰力、疫後強化經

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辦

理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受災地區之各項復原重建工作，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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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別預算案，114 年度共辦理 6 個特別預算，歲出規模計

4,982.61 億元，考驗中央及地方政府執行量能。經查： 

(一)114 年度共辦理 6個特別預算，歲出規模近 5,000 億元，考驗

中央及地方政府執行量能，允宜依各特別條例之規定，按計畫

進度切實執行及落實考核 

我國自 109 年起陸續執行「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

算(109 至 115 年度)」、「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

算(111 至 115 年度)」、「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

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112 至 114 年度)」、「中央政府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第 5 期特別預算(114 年度)」，另行政院前於 114 年

8 月 21 日提出「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

建特別預算案(114 至 116 年度)」，經本院同年月 29 日三讀審議

通過、總統同年 9 月 12 日公布。行政院再於 114 年 9 月 11 日

提出「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

別預算案(114至116年度)」，送請本院審議；故 114 年度連同本

特別預算案，將同時辦理 6 個特別預算，合計歲出規模達

4,982.61 億元(詳表 1)，中央及地方政府執行量能備受考驗。 

預算法第 84 條前段規定：「特別預算之審議程序，準用本

法關於總預算之規定。…。」至特別預算之執行，則於各特別

條例中規定(詳表 2)，如：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條例第 5

條第 1項規定：「前條計畫採購所列項目之獲得、產製、…，得

採限制性招標，委由國內依法設立之法人、機構或團體辦

理，…。」同條第 2項：「前項…採購，其一定金額、採購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疫後強化經濟

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前條各款項目之執行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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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條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中央執行機關負責…計畫之研

擬、預算編列及推動。」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

建特別條例第 8條第 1項規定：「…中央各部會，應於本條例施

行後 2 個月內提出災後復原重建計畫。」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

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第 4條規定：「前條各款項目之

執行方式、…委辦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編列預算之

中央各部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另特別預算執行進度考核部分(詳表 2)，亦規範於各該特別

條例，如：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條例第 7條第 2項規定：

「主管機關應將上一年度之採購執行進度及次年支用規劃，於

每年 5月底前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備查。」同條第 3項：「…，

主管機關應就其實施成效作成總結報告，並送立法院。」前瞻

基礎建設特別條例第 9條第 1項規定：「中央執行機關應將執行

進度及績效，每年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同條第 2項：「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完成後，中央執行機關應就其實施成效作

成總結評估報告，並即送立法院。」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

災後復原重建特別條例第 8條第 2項規定：「…中央各部會，應

將預算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概述及預計實施進度，按季送立法

院備查。」同法第 9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置資訊網站專區，

提供便於搜尋、得以理解之完整資訊，主動按月定期公開本條

例下列執行進度及內容…。」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

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第 6條第 4項規定：「…中央各部會，應將

預算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概述及…進度，按季送立法院備查，

並應設置資訊網站專區，提供…完整資訊，主動按季定期公開

工作計畫實施內容及預算執行進度。」同法第 8條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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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各部會應專案列管及考核第 3條各款所定項目之執行。」 

(二)114 年度中央政府同時執行 6個特別預算，其財源亦多倚賴舉

借債務支應，允宜本撙節原則支用經費 

114 年度中央政府加計本特別預算案，共辦理 6 個特別預

算，茲彙整各特別預算歲出及預計舉債情形如次(詳表 1)： 

1.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109 至 115 年度)：歲出法定

預算數 2,472.28 億元，除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150 億元

外，餘 2,322.28 億元以舉借債務支應；其中 114 年度預算分

配數 429.59 億元，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 

2.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採購特別預算(111至115年度)：

歲出法定預算數 2,369.59 億元，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其中

114 年度預算分配數為 474.39 億元。 

3.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

預算(112至114年度)：歲出法定預算數 3,798.8 億元，全數

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支應；其中 114 年度預算分配數為 3

91.22 億元。 

4.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5期特別預算(114 年度)：歲出

法定預算數 701.47 億元，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 

5.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建特別預算(1

14至116年度)：歲出法定預算數 600 億元，全數以舉借債務

支應，其中 114 年度預算分配數為 190.77 億元。 

6.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

算案(114 至 116年度)：歲出預算案數 5,500 億元，其中 114

年度歲出分配數為 2,795.17 億元，預計移用以前年歲計賸餘

1,739.17 億元及舉借債務 1,056 億元支應。 

上開 6個特別預算 114 年度歲出規模計 4,982.61 億元，其中

舉借債務數為 2,852.22 億元，占比 57.2%，顯示逾五成五所需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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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均仰賴舉借債務支應，允宜本撙節原則支用經費，以落實財政

紀律。 

表 1  114 年度所辦理之各特別預算歲出及債務舉借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 特別預算(案) 
預算 
年度 

合計歲出 114 年度歲出 

預算數 債務舉借數 
歲出 
分配數 

債務 
舉借數 

1 
中央政府新式戰機採購
特別預算 

109至115 2,472.28 2,322.28 429.59 429.59 

2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
計畫採購特別預算 

111至115 2,369.59 2,369.59 474.39 474.39 

3 
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
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
經濟成果特別預算 

112至114 3,798.80 - 391.22 - 

4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第 5期特別預算 

114 701.47 701.47 701.47 701.47 

5 
中央政府丹娜絲颱風及
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重
建特別預算 

114至116 600.00 600.00 190.77 190.77 

6 
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
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
安韌性特別預算案 

114至116 5,500.00 1,056.00 2,795.17 1,056.00 

合計 15,442.14 7,049.34 4,982.61 2,852.22 

說    明：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第 6 條規定經費
上限為 5,700 億元，本次編列 5,500 億元，預留後續編列額度 200 億
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官網。 

表 2  各特別條例關於預算執行及考核相關規定彙整表 

條例名稱 相關規定 

新式戰機採購
特別條例 

第5條：「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審計機關應依法辦理審計。」 

海空戰力提升
計畫採購特別
條例 

第5條第1項：「前條計畫採購所列項目之獲得、產製、維修、工
程及訓練，得採限制性招標，委由國內依法設立之法人、機構或
團體辦理，不受政府採購法第19條及第22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
同條第2項：「前項法人、機構或團體，辦理一定金額以上之採購，
其一定金額、採購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7條第1項：「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審計機關應依法辦理審
計。」同條第2項：「主管機關應將上年度之採購執行進度及次年
支用規劃，於每年 5 月底前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備查。」同條
第3項：「本條例施行屆滿之日次年5月底前，主管機關應就其實
施成效作成總結報告，並送立法院。」 

疫後強化經濟 第4條第1項：「前條各款項目之執行方式、得委託或委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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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名稱 相關規定 

與社會韌性及
全民共享經濟
成果特別條例 

期間、基準、金額、資格條件、應檢附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同條第2
項：「前條第 10 款普發現金之發放相關業務，得不適用政府採購
法招標、決標之規定。」 
第 6 條：「主管機關應專案列管及考核第 3 條各款所定項目之執
行。」 

前瞻基礎建設
特別條例 

第3條第1項：「中央執行機關負責各項具體執行之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之研擬、預算編列及推動。」同條第2項：「地方執行機關負
責就其執行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依預算程序配合編列相關預
算，經各該直轄市、縣（市）議會通過後動支。」同條第3項：「中
央執行機關應考量國家發展及地方需求，研擬計畫，合理分配經
費。」 
第5條：「中央執行機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應依國土計畫法
及相關規定，並應視其計畫性質就其目標、資源需求、執行策略、
財務方案、營運管理、預期效益、風險管理等詳實規劃，及依法
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含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分別擬具可行性研
究、綜合規劃及選擇與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等報告，提報行
政院核定。」 
第6條第1項：「中央執行機關應依第5條行政院核定事項辦理具
體規劃，並按計畫期程提出經費需求；其計畫預算，應依計畫屬
性分別辦理先期作業審查。」同條第3項：「各執行機關執行本條
例特別預算，應依預算執行程序辦理；未執行部分，應依預算法
規定解繳國庫，不得移用。」同條第4項：「第1項先期作業，未
完成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環境影響評估者，不得動支工程預
算。」 
第9條第1項：「中央執行機關應將執行進度及績效，每年向立法
院提出書面報告。」同條第2項：「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完成後，
中央執行機關應就其實施成效作成總結評估報告，並即送立法
院。」 
第 10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專案列管及考核本條例所列計畫之執
行。」同條第2項：「本條例所列預算之執行，審計機關應依法辦
理審計。」 

丹娜絲颱風及
七二八豪雨災
後復原重建特
別條例 

第4條第2項：「辦理前項復原重建項目發給津貼、補助、救助、
慰助金、工資及其他給與之資格條件、基準、金額、應檢附文件、
得委任、委託或委辦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中央執行
機關定之。」 
第5條第1項：「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600億元，得視情
勢變化擬訂相關計畫，分期編列特別預算；…。」 
第8條第1項：「依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應於本條例施
行後2個月內提出災後復原重建計畫。」同條第2項：「本條例編
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應將預算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概述及預計
實施進度，按季送立法院備查。」 
第9條：「主管機關應設置資訊網站專區，提供便於搜尋、得以理
解之完整資訊，主動按月定期公開本條例下列執行進度及內容：
一、第 2 條所定災區之公告。二、第 4 條第 2 項由各中央執行機
關訂定之辦法。三、前條所定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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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名稱 相關規定 

因應國際情勢
強化經濟社會
及民生國安韌
性特別條例 

第4條：「前條各款項目之執行方式、期間、基準、金額、資格條
件、應檢附文件、得委任、委託或委辦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 5條第1項：「第3條第9款及第10款項目之採購，得採限制
性招標，委由國內依法設立之法人、機構或團體辦理，不受政府
採購法第19條及第22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同條第2項：「第
3條第11款現金發放相關業務，得不適用政府採購法招標、決標
之規定。」 
第6條第4項：「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應將預算之工作
計畫實施內容概述及預計實施進度，按季送立法院備查，並應設
置資訊網站專區，提供便於搜尋、得以理解之完整資訊，主動按
季定期公開工作計畫實施內容及預算執行進度。」 
第8條：「依本條例編列預算之中央各部會應專案列管及考核第3
條各款所定項目之執行。」 

資料來源：摘自表內各特別條例規定。 

綜上，114 年度連同本特別預算案共辦理 6個特別預算，合計

待執行數 4,982.61 億元，考驗中央及地方政府執行量能，且 57.2%

所需財源均仰賴舉借債務支應，允宜按計畫進度切實執行，以達

預期效益，並本撙節原則運用預算資源，以落實財政紀律。 

(分機：8661 鄧凱文) 


